
國立聯合大學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 
程 序 與 法 規 委 員 會 會 議 議 程 
會議時間：115 年 3 月 13 日(星期五)中午 12 時 10 分 
會議地點：視訊會議第二(八甲)校區圖書館 7 樓討論室 
出席人員：連啓翔委員、蘇文生委員、李孟錚委員 
列席人員：秘書室綜合校務組郭俐君組長 
會議主席：蘇文生召集人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林緯璇 

壹、會議開始(下午□時) 

貳、 確認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

案  由：本校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提案排序，提請討

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校校務會議設置辦法第 7 條及第 8 條條文如附件(略)及國

立聯合大學校務會議各委員會及專案小組實施辦法第 3 條條

文，如附件(略)。  

二、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提案計 6 案，暫依序排

定，提案排序表列，如附件(略)。  

決  議：提案順序表列(略)。 

參、提案討論 

案  由：本校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提案排序，提請討

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校校務會議設置辦法第 7 條及第 8 條及國立聯合大學校務

會議各委員會及專案小組實施辦法第 3 條辦理。  

二、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提案計  7 案，暫依序排

定，提案排序表列，如附件一。  

決  議： 

肆、臨時動議 

伍、散會(上午□時) 

https://www.rootlaw.com.tw/LawArticle.aspx?LawID=A040040031000100-0540720&LawNO=1000&LawNO1=1000&LawNoOrder=2&ShowType=SectionArticle


國立聯合大學 114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提案排序表列 

排序 
提案單位/ 

連署人 
案 由 

相關會議審議通過依據 

(提案單位/連署人提供) 

提案方式 

(程序與法規委員會

決議) 

1.  學務處 

國立聯合大學

學生獎懲辦法

第八條、第九

條修正草案，

提請討論。 

經 114年 12月 23日 114

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

務會議提案通過。 

□代表五人以上連

署之提議事項。 

□各委員會或專案

小組之提案。 

■各院系所、共同

教育委員會及其

分設單位、研究

中心與一級行政

單 位 之 提 議 事

項。 

□校長交議事項。 

2.  教務處 

有關於教務處

下設立「國際

學 士 學 位 學

程」，提請討

論。 
 

經 115 年 3 月 4 日 114

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發

展委員會第 1 次會議通

過。 

□代表五人以上連

署之提議事項。 

□各委員會或專案

小組之提案。 

■各院系所、共同

教育委員會及其

分設單位、研究

中心與一級行政

單 位 之 提 議 事

項。 

□校長交議事項。 

owuser
文字方塊
  附件一



排序 
提案單位/ 

連署人 
案 由 

相關會議審議通過依據 

(提案單位/連署人提供) 

提案方式 

(程序與法規委員會

決議) 

3.  教務處 

有關於教務處

下設立「國際

碩 士 學 位 學

程」，提請討

論。 

經 115 年 3 月 4 日 114

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發

展委員會第 1 次會議通

過。 

□代表五人以上連

署之提議事項。 

□各委員會或專案

小組之提案。 

■各院系所、共同

教育委員會及其

分設單位、研究

中心與一級行政

單 位 之 提 議 事

項。 

□校長交議事項。 

4.  研發處 

國立聯合大學

學術倫理管理

與案件處理辦

法部分規定修

正案，提請審

議。 

經 115 年 3 月 17 日 114

學年度第 2 學期 185 次

行政會議決議通過。 

□代表五人以上連

署之提議事項。 

□各委員會或專案

小組之提案。 

■各院系所、共同

教育委員會及其

分設單位、研究

中心與一級行政

單 位 之 提 議 事

項。 

□校長交議事項。 

5.  理工學院 
提請審議智慧

綠能國際碩士

學位學程 116年

裁撤申請案。 

經 114年 12月 18日 114

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

院務會議討論通過。 

經 115 年 3 月 4 日 114

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發

展委員會第 1 次討論通

過。 

□代表五人以上連

署之提議事項。 

□各委員會或專案

小組之提案。 

■各院系所、共同

教育委員會及其

分設單位、研究

中心與一級行政

單 位 之 提 議 事

項。 

□校長交議事項。 



排序 
提案單位/ 

連署人 
案 由 

相關會議審議通過依據 

(提案單位/連署人提供) 

提案方式 

(程序與法規委員會

決議) 

6.  人事室 

國立聯合大學教

師聘任暨升等審

查辦法部分條文

修定案，提請審

議。 

經 115 年 3 月 18 日 114

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

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討論

通過。 

□代表五人以上連

署之提議事項。 

□各委員會或專案

小組之提案。 

■各院系所、共同

教育委員會及其

分設單位、研究

中心與一級行政

單 位 之 提 議 事

項。 

□校長交議事項。 

7.  人事室 
國立聯合大學教

師評審委員會設

置辦法修定案，

提請審議。 

經 115 年 3 月 18 日 114

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

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討論

通過。 

□代表五人以上連

署之提議事項。 

□各委員會或專案

小組之提案。 

■各院系所、共同

教育委員會及其

分設單位、研究

中心與一級行政

單 位 之 提 議 事

項。 

□校長交議事項。 

備註：依校務會議設置辦法第八條規定校務會議提案應於召開會議 15 日前，以

書面送交秘書室彚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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